香港人權監察香港地區報告大綱： ANNI 2010 (亞洲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間團體監督網絡)：有關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現及設立之年度報告 (中譯)

第一部分：2009年及2010年首季的人權事項

1.1 對中央履行一國兩制承諾的關注
*縱有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及《基本法》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保障，中央干預香港事務愈趨增加，損害香港人權保障

1.11 司法獨立的背景
* 司法覆核：制衡非民選政府的侵權行為以及保障人權
* 人大常委會有最終解釋《基本法》的權力，無可避免削弱香港司法獨立
* 三次人大釋法，損害司法獨立
*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突然提早退休，引起公眾關注司法獨立能否得以維持

1.12 中央干預香港事務
* 三權合作論
* 中聯辦與港府「十點協議」
* 曹二寶「第二管治團隊」論
* 香港政府為了中共外交需要，三次阻礙保釣號出發至釣魚台捍衛主權。保釣人士指，中聯辦在保釣第三次出發前，曾與保釣人士會面，勸保釣人士於台灣出發

1.13 處理示威者手法強硬，侵害集會表達自由
* 手法強硬，譬如政治檢控示威人士(尤其中聯辦外示威)或濫用法律及程序
* 執法者政治中立成疑
* 懷疑中央政府向香港政府施壓，「河蟹」香港社會

1.2 爭取真正的雙普選

1.21  2010年政改方案不符國際人權公約
* 政改在2007年人大框架下提出：(1) 2012年不實行雙普選；(2) 直選議員及功能組別議員比例維持不變；(3) 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
* 政府提出的2010年政改方案，在2012年： (1) 特首選委員成員由800增至1200人，工商、專業、勞工及政界各增100人，政界中區議會界別由民選區議員選出；(2) 特首選舉門檻提名比例維持8分之1，人數由100人增至150人；(3)立法會議席由60席增至70席，5席為地區直選，5席為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的功能組別
* 在政改方案表決前三日，政府突然宣佈採納民主黨提出的「新功能組別方案」：即新增5席功能組別先由民選區議員提名，才由現時非功能組別選民投票，但政府拒絕提供細節或舉行公眾諮詢
* 在有違程序公義、剝奪普及平等選舉權(尤其提名、被提名、參選及被選權)及缺乏普選路線圖等等批評聲中，政府改良方案得到民主黨支持，並獲通過
* 民主黨與中央談判，香港政府只為傳信人，角色可有可無，高度自治成疑
* 喬曉陽解釋普選定義添疑慮，使「不受無理限制」成真普選關鍵

1.22政府在立法會補選(五區公投)失卻中立
* 中央及親北京人士出口術打壓，親北京政黨杯葛選舉等
* 特首不投票論及高官指不投票為公民責任論，向欲投票的公務員施壓，亦  不鼓勵市民投票，並有其他小動作，壓制立法會補選(五區公投)

1.3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聆訊香港報告
* 委員會對下列議題的批評和建議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，外傭勞工權益，尋求政治庇護人士和酷刑聲請制度和權利，以及少數族裔教育

1.4 阻礙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因素

1.41 政府缺乏對履行人權責任的承擔：
*在聯合國委員會多次促請香港政府成立人權委員會，港府於2009年聯合國定期普遍審議再次以現行制度行之有效為由，表示無意成立人權委員會，卻無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
* 民間團體認為政府無意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原因：為了不受制約的「有效」管治，以及避免受到批評而影響政府的所謂「威信」，不想處處受到有廣泛授權的人權委員會的制肘
 
1.42 非全面直選議會的限制：
* 對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嚴格限制(《基本法》第74條)
* 在分組點票機制下，有關成立人權委員會的議員私人草案可能難以在功能組別通過

1.43 公民社會：
* 爭取成立人權委員會並非主力及統一訴求
* 爭取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民間團體合作關係薄弱
* 有需要重新考慮民間團體的動員網絡及策略，以透過公眾教育及倡議行動，建立強而有力爭取成立人權委員會的聲音

引言：
香港並無人權委員會。現行人權保障機制包括：平等機會委員會(平機會)、申訴專員公署、私隱專員公署、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(監警會)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。此報告以平機會為例，較細緻分析香港人權保障機制各方面，以顯示香港人權保障機制的共通問題，原因如下：(1) 上述各個人權保障機制均有相似的問題；(2) 平機會被視為人權委員會的替代機構；(3) 2000年，被國際推動及保護人權之國家機構協調委員會(ICC)的評鑑國家人權機構小組委員會評為C級，即完全不符合《巴黎原則》。

第2部分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獨立性

A. 與行法、司法及立法機關的關係
1. 背景
2. 獨立性成疑：
* 新主席為前高官，民間團體擔憂人權保障機構成為前高官重返政府的旋轉門，損害平機會獨立性

B. 委任過程黑箱作業：
* 新主席遴選準則及遴選程序欠透明度，排拒公眾參與

C. 平機會的財政運用、黑箱作業的委任制度和缺乏問責的表現
1. 背景
2. 平機會運作及表現備受公眾批評
* 審計署及公眾對平機會的批評：濫用資源及缺乏管理；資源錯配，推行反歧視及人權欠缺主動
* 政府提出全職主席變兼職主席名譽化之建議，平機會同意，民間團體反對，指會損害平機會獨立性，並指平機會行政失當的癥結在於(1) 委任黑箱作業及用人唯親，拒絕民間團體及公眾參與，以致委任了欠缺反歧視及人權背景、經驗及承擔的主席及委員；(2) 運作欠缺透明度，公眾無法知情及監察
第3部分：效率

A. 人權保障：
* 職權狹窄：只能處理現行反歧視條例，其他歧視一概無權介入
* 種族歧視條例與其他反歧視條例並不一致，有關規管政府條文儘管列明適用於政府，並不如其他條例明言政府「執行職能及行使權力」範疇內不能作相關歧視，因此若政府在執行官方職能或行使官方權力時種族歧視，將未能如其他條例般會受到有關條例約束
* 2009年，民間團體批評平機會處理投訴時態度有欠積極，偏重調解，並不樂意為投訴人提供法律援助
* 根據平機會數字，平機會在2009年批准法律援助之數字比2008年較高，似乎比2008年較不抗拒批准法律援助

B. 人權教育及推廣

* 2009年民間團體批評平機會推廣平等機會及反歧視態度有欠積極
* 2010年新主席承諾將積極推廣平等機會及反歧視，至今平機會表現亦似乎比以往積極

第4部分：平機會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關係
* 並無任何正式合作關係
- 完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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